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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特此感谢。文责自负。

摘　要：为了让研究者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犆犉犘犛）有更多了解，本文从四个

方面介绍其背景和特色。在设计理念上，犆犉犘犛以个人和家庭为研究主体，以

多层次问卷和跟踪性调查为研究视角，充分考虑了社会现象的异质性、复杂

性和时间性；在调查实施上，犆犉犘犛采用城乡一体的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

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借助先进的调查技术提高访问

质量，设计了兼顾研究需要和可操作性的追访原则；在问卷内容上，犆犉犘犛不

仅涵盖内容广，而且在整合城乡问卷，收集家庭关系、人口流动、事件史、认知

能力和少儿发展等相关数据上也均有长处；在数据上，本文以经济不平等、婚

姻变迁、认知能力三个方面的数据研究为例，展示了犆犉犘犛的追踪设计和特色

内容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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狉狌狉犪犾犪狀犱狌狉犫犪狀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犪狀犱犵犪狋犺犲狉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犳犪犿犻犾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狀犱

犳犪犿犻犾狔犿犲犿犫犲狉狊，犿犻犵狉犪狀狋犿狅犫犻犾犻狋狔，犲狏犲狀狋犺犻狊狋狅狉狔（犲．犵．，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犿犪狉狉犻犪犵犲，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犲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犮狅犵狀犻狋犻狏犲 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 犮犺犻犾犱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犉犻狀犪犾犾狔，狑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狆狉犲犾犻犿犻狀犪狉狔犳犻狀犱犻狀犵狊犪犫狅狌狋犻狀犮狅犿犲犻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狆狅狏犲狉狋狔，

犿犪狉犻狋犪犾犲狏犲狀狋狊犪狀犱犮狅犺犪犫犻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犵狀犻狋犻狏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犫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２０１０犪狀犱

２０１２犆犉犘犛犱犪狋犪，犪狊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犆犉犘犛’狊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狊犳狅狉狊狅犮犻犪犾狊犮犻犲狀犮犲，

狅狑犻狀犵狋狅犻狋狊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狊犻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犱犲狊犻犵狀犪狀犱狋狅狆犻犮犪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犆犺犻狀犪犉犪犿犻犾狔犘犪狀犲犾犛狋狌犱犻犲狊，狊狅犮犻犪犾狊狌狉狏犲狔，犆犉犘犛

“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信息的能力。”

———犛狋犪狀犾犲狔犔犻犲犫犲狉狊狅狀（１９９２：２）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

面，经济增长、教育扩张与人口转型等成就斐然（犡犻犲，２０１１）；另一方面，

贫富差距扩大、教育不平等加剧、传统婚姻家庭观念日渐瓦解等社会问

题也接踵而至（谢宇、胡婧炜，２０１３）。中国正经历的这场变革根植于其

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环境，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在其他社

会情境中重现，其意义堪比１４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１６世纪的德国

宗教改革和１８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等重大历史转折性事件（犡犻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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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它为处于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

观察、记录、解读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的机遇。然而，面对多元、复杂和

充满异质性的中国社会，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的了

解和认识可能也只一知半解。而且，个体认知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经

历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即便是学者也可能对社会现象轻易做出带主观

偏见的评判或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推断。那么，人们何以全面、客观地了

解身边所发生的变化？何以清晰、准确地分析和解释引起这些变化的

机制？构筑在经验证据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借助调查数据研究社会现象的做法在中国已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科

学研究者认同和采纳。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起，许多旨在了解中国社

会各方各面的调查项目应运而生，如中国家庭收入项目（犆犎犐犘）１、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犆犌犛犛）２等。这些调查项目为研究特定时期的中国社会

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由于局限于单一时点的截面（犮狉狅狊狊狊犲犮狋犻狅狀犪犾）

设计、调查对象层次的单一化和调查内容的有限性，这些调查项目不能

满足对变迁本身和变迁机制研究的需要。高水准的实证研究更需要高

质量的跟踪数据支持（任强、谢宇，２０１１）。

１．犆犎犐犘始于１９８８年，最近两期分别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实施，详尽介绍参见：李实等（２０１３）。

２．犆犌犛犛始于２００３年，该项目的详尽介绍参见：犅犻犪狀犪狀犱犔犻（２０１２）。

３．犆犉犘犛的中文曾用名为“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该项目由北京大学９８５项目资助，北京

大学研究团队设计，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

４．项目介绍与数据下载网站：犺狋狋狆：／／狑狑狑．犻狊狊狊．犲犱狌．犮狀／犮犳狆狊／。

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犆犺犻狀犪犉犪犿犻犾狔犘犪狀犲犾犛狋狌犱犻犲狊，以下简

称犆犉犘犛）３作为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它的开展正是

以采集动态经验数据、记录当前中国的社会变化为目的，意在为现在及

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解和研究当今中国最为翔实、客观的一手数据。

犆犉犘犛长期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其调查内容包括

村／居概况、家庭关系、人口流动、家庭经济、居住与设施、工作与收入、教

育、婚姻、健康、态度观念、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等诸多主题。自２０１０年

正式实施基线调查起，迄今为止犆犉犘犛已采集三期数据，具备了开展跟踪

分析的数据基础，并开始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提供数据支持。４

为了让研究者对该项目的背景和特色有更多了解，本文将从设计理

念、调查实施过程、内容特色、数据结果四个方面对犆犉犘犛展开全面介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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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理念

犆犉犘犛的设计理念主要是：同时将个人和家庭作为研究主体；以多

层次的、动态的视角收集数据。前者依据的是个体变异性在社会科学

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后者依据

的是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社会现象的时间性。

（一）研究主体：个人与家庭

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内容是变异性（谢宇，２０１２）。同一总体中的

不同个体虽然具有一定共性，但他们在具体特征上仍存在实质性差异。

对这种差异的关注成为社会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之处。个体变

异性不仅表现在那些由基因决定的、与生俱来的差异上，同时也表现为

个体在生命历程中受社会环境和特定个人经历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变

化。变异性给研究人类社会的因果关系带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个

体在受到特定社会影响前具有差异性，对接受社会影响具有选择性，对

社会影响的反应同样有差异性（犡犻犲，２０１３）。这些差异随时间发生的变

化，均会对个体的社会结果产生影响。正因为这些个体差异的存在，我

们只能得到对总体平均有意义的统计规律，但这些规律对具体个体并

不一定适用（谢宇，２０１２），因此，即便是对宏观现象和社会总体的研究

也不能不关注微观个体。也正因为个体差异的存在，我们不能把不同

的个体单元等同看待，更不能忽视个体单元随时间发生的不同变化。

尽管犆犉犘犛以社会变迁这一宏大议题为出发点和研究目的，其研

究设计和采集数据的落脚点仍是具体的个人。如前所述，个人是反映

人类社会变异性的最基本单元，许多社会现象，如社会不平等、人口素

质、生活质量、社会心理和文化等，最终都会具体化为个人层次的收入、

职业、教育、健康、幸福感及态度等；社会的变迁，如代际流动、人口结构

的改变、家庭制度的演变等，最终也可以通过个人层次的变化体现。所

以，要了解社会，就必须先了解社会中不同个人在角色、地位、行为和态

度等方面的差异。正因如此，犆犉犘犛最基本、最重要的调查和研究单元

是社会中的个人，其长期跟踪的对象也是个人。

中国社会具有多层次结构，这体现为个人嵌套在层层的社会组织

（如工作单位、村庄、家庭等）中。在这一嵌套结构中，家庭是最基础和

最直接影响个人角色、地位、行为和态度等的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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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家庭构成了个人社会化最初始也是最重要的环境。家庭赋予个人

最初始的社会地位；个人从出生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成长过程中要通过家庭来

接触、学习社会规则（犇狌狀犮犪狀，犲狋犪犾．，１９９８；犕犮犔犪狀犪犺犪狀犪狀犱犘犲狉犮犺犲狊犽犻，２００８）；家

庭环境对个人的态度、行为、期望也有持续性的影响（犔犪狉犲犪狌，２０１１；犜犺狅狉狀狋狅狀

犪狀犱犆犪犿犫狌狉狀，１９８７）。因此，要研究个人，必须要了解个人所处的家庭。

其次，家庭是代际关系的重要桥梁（犅犾犪狌犪狀犱犇狌狀犮犪狀，１９６７；犛犲狑犲犾犾

犪狀犱犎犪狌狊犲狉，１９７５）。对代际流动和代际关系的研究，例如父母社会经济地

位对子女地位获得的影响、家庭资源在不同子女间的分配方式、成年子

女和父母之间资源的交换与流向等，均需要建立在对家庭结构和代际关

系清晰、全面认识的基础上，也需要了解家庭成员的详细信息。

第三，家庭是研究婚姻与性别机制的平台。中国绝大多数成年男

女都会结婚（犢狌犪狀犱犡犻犲，２０１３）。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女通过婚姻形式

组成新的家庭，资源在通过婚姻形式结成家庭的过程中被重新分配和

组合（犓犪犾犿犻犼狀，１９９８）。男女在劳动分工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性别

差异也会在婚姻和家庭中得到体现（犢狌犪狀犱犡犻犲，２０１２）。

第四，中国人常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社会交往。中

国人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经济生活、居住、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

等，均在家庭中进行。要关注中国社会，我们就必须从家庭层面对这些

相关的主题开展调查。

最后，家庭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人崇敬祖先，

重视孝道，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和传宗接代，事业追求光宗耀祖，这些传统

价值观念都体现出家庭及家族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犆犺狌犪狀犱犢狌，

２０１０；犠犺狔狋犲，２００４）。虽然传统的家庭观念现在正逐渐被侵蚀，但从中国

父母对子女的投入、家庭或家族关系网络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以及家庭

内部资源的转移等方面仍可看到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与研究不可能脱离对家庭这一社会

细胞的研究，而家庭也正是犆犉犘犛一个重要的研究和调查单元。犆犉犘犛

采用了可明确定位家庭成员间关系、描述家庭结构网络的方法，对家庭

关系和家庭成员信息展开全方位的深度调查；同时，它也详细采集了家

庭层次经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数据。家庭数据的收集丰富了经验资料

的层次，为研究者分析中国社会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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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视角：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社会现象的时间性

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动态系统，它的复杂性首先体现为社会

现象的多层次性，且不同层次紧密相扣，不可割裂。例如，宏观的国家

政策和经济环境会影响微观的个人收入，而微观的个人行为的集合也

会引起宏观变化。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还体现为社会现象的多维度性，

不同维度紧密联系和互相影响。例如，个人的职业会影响到其收入和

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又会影响其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等。

针对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犆犉犘犛开展了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全方位

调查。社区、家庭和个人是犆犉犘犛调查的三个重要层次。在每个层次

上，犆犉犘犛均从多个维度采集信息：在社区层次调查社区的政治环境、

村／居面貌、基础设施、人口、资源、交通、医疗卫生和财政收支等；在家

庭层次调查家庭的结构与成员关系、生活条件、社会交往、收入支出和

资产状况等；在个人层次调查个人的教育、职业、收入、婚姻、心理与生

理状况、观念与态度等。通过这一设计，调查对象不再是孤立的，个人、

家庭和社区三者可以在数据上关联起来。

５．犆犉犘犛将２０１０年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所有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新生血缘／领养子女视为

基因成员。

社会现象具有时间惯性、时间持续性和时间不对称性。过去的事

件影响现在的行为，现在的经历影响将来的社会结果。许多社会现象

都是时间积累的结果。社会现象在时间上的这些特性加深了社会系统

的复杂性，提高了社会研究的难度。时间性是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变

化的一个重要概念。从方法论角度讲，时间是一种信息，社会科学研究

需要了解什么事情先发生和先被观察到，什么事情后发生和后被观察

到（谢宇，２０１２）。跟踪调查关注社会现象的动态趋势与个体随时间的

变化，是研究社会现象时间性的最有效途径。它通过在不同时点上对

同一人群（同一样本）的重复观察，能够掌握具体个体在不同时点的状

态，对研究总体异质性、因果机制以及状态变化等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

课题有极高的价值（任强、谢宇，２０１１）。跟踪调查虽然成本昂贵、设计

复杂和操作困难，但与截面调查和趋势调查相比，它能够采集更多有价

值的信息，为科学研究带来更大回报。正因为如此，犆犉犘犛在设计之初

便决定以跟踪调查的方式采集固定调查对象在不同时点上的数据，对

全部基因成员５展开长期跟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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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实施

犆犉犘犛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以下简称“调查中

心”）实施。基线调查于２０１０年４月开始，２０１１年２月结束。２０１１年

７月到２０１２年２月，调查中心进行了以样本维护和测试调查为目的的

小规模追访。首轮全部样本的追踪调查在２０１２年７月到２０１３年３月

进行。犆犉犘犛调查的全部实施过程，从抽样到实地访问，从初访到追

访，均由调查中心团队独立完成。下面我们将介绍数据使用者最关心

的抽样设计、历次实地访问情况和追访原则。

（一）抽样设计

６．最初我们还要求受访家庭户中至少有一名成员在抽样社区居住时间满６个月，但在执行

过程中，这一条件被取消，实际被这一条件过滤掉的仅有极少数家户。

７．关于直系亲属的界定参见：孙妍等（２０１１）。

８．该样本也称再抽样样本或整合样本。５个“大省”未经二次抽样的样本与“小省”样本合并

后的总样本称为完全样本。犆犉犘犛数据提供了识别再抽样样本的变量。

　　犆犉犘犛调查的目标总体为中国２５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香港、

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中的家庭户和家庭户

中的所有家庭成员。居住在传统居民住宅内，且家中至少有一人拥有

中国国籍的独立经济单元，便可视为一个满足项目访问条件的家庭户。６

犆犉犘犛定义的家庭成员包含家庭户中经济上联系在一起的全部直系亲

属，７和经济上联系在一起且连续居住时间满３个月的全部非直系亲属。

由于犆犉犘犛样本覆盖的２５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

（不含港澳台地区）的９５％，因此，可被视为一个全国代表性样本。

犆犉犘犛分６个独立子抽样框抽取样本，相应得到６个子总体。其

中，上海、辽宁、河南、甘肃和广东５省市构成了５个独立子样本框（称

为“大省”）。犆犉犘犛对“大省”均以过度抽样的方式抽取样本，因此其样

本具有地区的独立代表性，可以用于省级推断和地区比较。每个“大

省”目标样本规模为１６００户。另一个独立子样本框由其他２０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共同构成（称为“小省”），目标样本规模为８０００户。因

而犆犉犘犛总的样本规模为１６０００户。５个“大省”经二次抽样后获取的

样本与“小省”样本框中的样本共同构成具全国代表性的总样本。８

在抽样方法上，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地区差异，为节省调查成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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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抽样的代表性，犆犉犘犛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犻犿狆犾犻犮犻狋狊狋狉犪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狆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犪犾狋狅狊犻狕犲，犘犘犛）的系统概

率抽样方式。抽样分三个阶段进行：抽取行政性区／县、抽取行政性村／

居委会和抽取家庭户。９前两个阶段的抽样框使用了根据官方行政区

划资料制成的区／县名录和村／居名录，第三个阶段的末端抽样框使用

了通过实地绘制地图获得的家户住址。犆犉犘犛分层抽样的主要变量是

行政区划和社会经济水平（狊狅犮犻狅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狋犪狋狌狊，犛犈犛）。在同级行政

层，地方人均犌犇犘是社会经济水平的主要排序指标；在无法获得犌犇犘

指标的条件下，则采用非农人口比例或人口密度作为替代指标。在前

两个阶段的每一抽样框中，根据这些指标对行政区／县或村／居排序后，

从随机起点以等距方式抽取区／县或村／居样本，按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

概率进行内隐分层抽样。例如，在“小省”子总体样本框中，将同省的区／

县排列在一起能保证每个省内区／县被抽中的概率与该省人口规模大约

成比例。同时，我们对省又进行了社会经济水平的排序，使得在两省交

界处的样本单元具有相对相似性，因此，通过随机方式多抽或少抽一个

样本单元（即区／县）都不会影响到抽样的效率。也就是说，在随机抽样

已经能保证总体代表性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水平这一辅助信息的利用

又提高了样本代表总体的效率。在末端抽样时，由于事先没有家户社会

经济水平指标的数据，我们就借助地理信息，按照社区内的行走路线对

家庭户进行排序。由于住宅的地理位置通常含有社会经济水平的信

息，这种排序方式对提高样本效率依然有效。

９．上海因不同于其他“大省”，样本的抽取略有不同。关于抽样的具体设计可参见：谢宇、邱

泽奇、吕萍．２０１２．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抽样设计，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技术报告系列（犆犉犘犛－１）》，网址：犺狋狋狆：／／狑狑狑．犻狊狊狊．犲犱狌．犮狀／犮犳狆狊／犱／犳犻犾犲／狑犱／犼狊犫犵／

２０１０犼狊犫犵／犮７０犮７０３７５２犳７犳６犳２４犲２７犫５犪８犪８５犮１犮犫犪．狆犱犳。

犆犉犘犛抽样设计的另一特点是打破了农村与城市分开抽样的传

统，采用城乡一体化的抽样方式。这样设计主要是因为官方对农村与

城市的行政划分已难以及时反映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现实。因此，犆犉犘犛

样本的城乡属性不再是依据事先由城乡行政划分的抽样框来鉴别，而

是依据社区、家庭以及个人问卷中关于村居属性、农业与非农活动、户

口等多个变量来判断。

为了评估犆犉犘犛样本对总体人口的代表性，我们将基线调查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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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成员的性别—年龄加权前分布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

普”）的性别—年龄分布作比较。图１中的性别—年龄金字塔从０到

１００岁，每５岁为一组，分别统计了男性和女性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其中，犪是基于犆犉犘犛２０１０年家庭关系数据库的再抽样数据，犫是基于

“六普”短表的汇总数据。我们发现，犆犉犘犛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结

构与“六普”的人口结构分布直观上相当吻合。１０

１０．我们计算了犆犉犘犛各性别年龄组与“六普”数据相比的抽样偏误率，详细内容参见：谢宇．

２０１２．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２０１０）用户手册（第二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犺狋狋狆：／／狑狑狑．犻狊狊狊．犲犱狌．犮狀／犮犳狆狊／狑犱／犼狊犫犵／２０１０犼狊犫犵）。

１１．全国完全样本的权数为５个“大省”和１个“小省”共６个子总体的全部样本的权数的合并，

全国再抽样样本的权数为５个“大省”经再抽样后的样本的权数与“小省”样本的权数的合并。

图１：犆犉犘犛基线调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年龄－性别结构

　　犆犉犘犛２０１０对全国完全样本和全国再抽样样本分别计算了家庭问

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三个数据库的权数。１１权数的计算包括抽样设

计权数、无应答调整权数、事后分层调整权数的计算以及对权数的极值

调整。其中，抽样设计权数为三个阶段抽样概率的乘积的倒数，并对再

抽样样本考虑了从第一阶段所抽取的样本区／县中再抽取再抽样样本

区／县的概率。无应答调整权数的计算在家庭层面上采用了加权组调

整的方法，综合考虑了家庭成员问卷完成的数量占村／居样本中所有家

庭样本数量的比例，以及完成家庭成员问卷的家户中完成家庭问卷的

家户数与需作答家庭问卷的家户数的比例；在个人层面上则采用了基

于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的联系层次上（相对于无联系样本）的应答倾向概率和

拒访层次上（相对于非拒访样本）的应答倾向概率作为调整系数。事后

分层调整主要在个人问卷层面进行，以性别、年龄和城乡作为主要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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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极值调整主要是将权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其目的是控制权

数方差，保证估计效率。１２追访数据将同样提供家庭和个人问卷的权

数，但个人问卷的权数仅针对基因成员，在计算时将在２０１０年个人权

数的基础上考虑其在调查当年被成功追访到的概率。

（二）实地访问

犆犉犘犛实地访问借助了犆犃犘犐（计算机辅助面访调查）、犆犃犜犐（计算机

辅助电访调查）和犆犃犠犐（计算机辅助网访调查）三种技术工具，以面访为

主，网络和电话访问为辅。犆犉犘犛共有社区问卷、家庭成员问卷、家庭问

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五种主体问卷类型，受访人分别为最熟悉情况

的社区干部、最熟悉情况的家庭成员、成年和少儿家庭成员。

１２．关于权数计算的详细方法参见：吕萍、谢宇．２０１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２０１０年基线调查权数

计算（第二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技术报告系列（犆犉犘犛－

１７）》，网址：犺狋狋狆：／／狑狑狑．犻狊狊狊．犲犱狌．犮狀／犮犳狆狊／犱／犳犻犾犲／狆／犪８８０８６犳５８犪犲９犱６７犲犫１犪８犪１犪５犫犳２４５６３犮．狆犱犳。

１３．犆犉犘犛２０１０年基线调查实际样本的规模参考了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预调查所得的预估应答

率，采用按应答率比例扩大样本规模的方法，以保证获得预计的有效样本家户数量。

１４．此个人层面的应答率是完访家庭内部的个人应答率。此外，在家庭层面，合作率为

９６．６％，联系率为８４．１％，拒绝率为２．７％；在个人层面，合作率为８７．０％，联系率为９６．７％，

拒绝率为８．５％。所有结果按照犃犃犘犗犚标准进行计算，具体方法参见：孙妍．２０１２．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２０１０年基线调查样本联系情况，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技术报告系列（犆犉犘犛－５）》，网址：犺狋狋狆：／／狑狑狑．犻狊狊狊．犲犱狌．犮狀／犮犳狆狊／犱／犳犻犾犲／狑犱／犼狊犫犵／２０１０犼狊犫犵／

０６０６８犲１５０３犫犲９犫６０犲６７犱３犳４犮犳犲７７５犳犫３．狆犱犳。

２０１０年犆犉犘犛基线调查共发放样本１９９８６户，１３涉及２５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的１６２个区／县的６４９个村／居，最终完成了６３５个村／居的

１４９６０户的访问，共界定出基线基因成员５７１５５位。其中，４２５９０位基因成

员完成了２０１０年的个人访问（成人３３６００位、少儿８９９０位）。此次调查在

家庭层面的累积应答率为８１．３％，在个人层面应答率为８４．１％。１４

犆犉犘犛２０１１年的调查规模较小。出于样本维护的目的，同时作为

对２０１２年全部样本追踪调查前的一次预调查，２０１１年犆犉犘犛仅计划访

问基线调查中的部分样本。考虑到青少年在身心发育、学校教育和行

为态度等方面变化较快，相对密集的数据采集将对青少年开展研究更

有利，２０１１年犆犉犘犛将调查对象锁定为基线调查中完访的青少年（至

２０１１年年龄为１８岁及以下）基因成员，同时对基线调查中完访的家庭

进行了家庭层面的追访。对１８岁以上的成年基因成员、新出现的家庭

成员和新组成的家庭没有采集信息。在家庭层面，２０１１年共完成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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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３０户家庭，追踪成功率为８９．１％。１５在个人层面，共完成访问

８８０３位基因成员（成人１２７９位，少儿７５２４位）。１６其中，在２０１０年完

访且满足２０１１年访问年龄条件的９７０１位基因成员中，共有７６９６位

基因成员在２０１１年成功访问，追踪成功率为８８．８％。１７

１５．计算中排除了２１９户不需访问家庭的影响。其中，２１２户为２０１１年不要求访问的搬迁或

疑似搬迁家户，７户为全家去世家户。

１６．２０１１年对访问时不在家青少年基因成员尝试性地使用电访、网访与邮寄问卷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了异地追访。但由于此部分的数据清理工作尚未完成，本文中关于２０１１年的联系结

果统计均未考虑此部分数据。

１７．此处仅计算了面访的追踪成功率（原因参见上文）。计算中排除了１０３６位不需面访的基

因成员的影响。其中，２４人为死亡以及调查当年无需访问的出境、出家、入狱、参军的基因成

员，１０１２人为需要异地追访的基因成员。

１８．读者需要注意，犆犉犘犛追访调查中的“新家庭”（也称新组家庭或另组家庭）是相对于犆犉犘犛

原有家庭样本而言的。它并不一定是新建家庭，而可能是本来就存在的家庭，由于第一次进

入犆犉犘犛调查，因而也称为“新家庭”。

１９．其中，５０６６５人为原有基因成员（含６３９位去世人员），１６７１人为新生／领养基因成员。

２０．计算中排除了死亡人员（４０８人）和出境、出家、入狱、参军四类在调查当年不需要访问人

员（４０人）的影响。

２１．此处为犆犉犘犛通用的追访原则，但在具体的年份，追访会有不同的操作策略。具体可参考

犆犉犘犛相关年份用户手册与技术报告。关于２０１２年的追访操作策略还可参考谢宇、胡婧炜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年，犆犉犘犛对全部个人样本及所在家庭开展了追踪调查。其

中，个人样本包含２０１０年的所有基因成员，以及２０１０年后出生或领养

的新基因成员；家庭既可能是２０１０年的原家庭，也可能是由于基因成

员结婚、分家等原因而派生出来的新家庭。１８此外，犆犉犘犛同样采集了基

因成员所在家庭中其他非基因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在２０１０年完访

的１４９６０户家庭中，有１２７２５户在２０１２年成功完成家庭层面的访问，

家户层面追踪成功率为８５．１％。在这完访的１２７２５户家庭及其派生

出的７２８个新家庭中，共界定出基因成员５２３３６人，１９非基因成员

２７３７人。最终完成个人访问的基因成员为４２９７０人，非基因成员为

１７１４人。其中，２０１０年完访的４２５９０位基因成员中，共有３３９５６人在

２０１２年被成功追踪，个人层面的追踪成功率为８０．６％。２０在２０１２年界

定出的５２３３６位基因成员中，共有８４７７人由于外出或新组家庭的原

因离开原家庭，其中８３４１人需要进行异地追访，共访问成功５７５６人，

异地追踪成功率为６９．０％。表１对三年访问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汇总。

（三）追访原则２１

跟踪调查重复观察相同样本在不同时点的状况及其历时变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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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犆犉犘犛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调查基本情况汇总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调查对象

　家庭层面
随机抽样的 １９９８６
户家庭

２０１０年全部完访家庭 基因成员所在的家庭

　个人层面
样本家庭中的全部家

庭成员
２０１０年完访的１８岁及

以下基因成员

基因成员及其所在家

庭的其他家庭成员

　社区层面
样本家庭所在６４９个

村居
— —

样本量

　社区 ６３５　　　 — —

　家庭 １４９６０　　　 １３１３０　　　 １３４５３　　　

　基因个人 ４２５９０　　　 ８８０３　　　 ４２９７０　　　

　　成人 ３３６００　　　 １２７９　　　 ３４４４７　　　

　　少儿 ８９９０　　　 ７５２４　　　 ８５２３　　　

访问方式 犆犃犘犐 犆犃犘犐＋犆犃犜犐＋犆犃犠犐＋ 犆犃犘犐＋犆犃犜犐

邮寄问卷

联系结果

　家庭层面（％） ８１．３（应答率） ８９．１（追踪成功率） ８５．１（追踪成功率）

　个人层面（％） ８４．１（应答率） ８８．８（追踪成功率） ８０．６（追踪成功率）

　异地（％） — — ６９．０（追踪成功率）

于犆犉犘犛的研究主体是家庭和个人，所以家庭的分裂组合，以及家庭人口

的出生、死亡、迁移等变化均会对选定谁为重复观察的样本提出挑战。

接下来，我们简要介绍犆犉犘犛确立追访样本的基本原则，该原则主要依研

究需求而定，但同时也考虑了时间、经费和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犆犉犘犛每一年或两年进行一次全部样本的调查。图２展示了犆犉犘犛

通用的追访流程。２０１０年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所有家庭成员及其今

后的新生血缘／领养子女为犆犉犘犛的基因成员，他们是犆犉犘犛的永久追

踪对象，直至死亡。犆犉犘犛基因成员调查时所在的家庭也是犆犉犘犛当年

的调查对象，但这些家庭今后一旦没有基因成员存在（如基因成员从属

新的家庭或死亡），则终止调查。因此，在犆犉犘犛样本框中，随着时间的

变迁，新的基因成员会出生，已有基因成员会死亡；新家庭会因为婚姻、

分家等原因而不断产生，旧家庭会因为基因成员死亡或另组新的家庭

而不断分化和消失。在无样本流失的情况下，犆犉犘犛样本正好可以反

映中国人口与家庭的自然更替与变化，具有可持续自我更新的特性。

·２１·

社会·２０１４·２



图２：犆犉犘犛追访流程与问卷生成规则

　　为了在保证研究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成本和提高访问效率，

犆犉犘犛在２０１２年的调查中对家庭成员性质进行了分类：将基因成员所

在家庭中的所有与基因成员有父母、子女、配偶关系的非基因成员视为

调查当年该家庭的核心成员，将基因成员与核心成员以外的家庭成员

视为非核心成员。其中，基因成员与核心成员需要回答完整的个人问

卷（也称“长问卷”），非核心成员则只需回答简短的个人问卷（也称“短

问卷”），或者仅通过他人代答的方式采集少量的关键变量信息。通过

这样一种设计，我们既可以收集到最重要的一部分家庭成员的详细资

料，又可以了解到相对次要的家庭成员的基本背景，从而帮助研究者了

解基因成员所处的家庭环境及成员关系。不过，与基因成员不同，核心

成员与非核心成员不是犆犉犘犛长期追踪的对象，他们与基因成员的家

庭关系一旦断裂（即不属于基因成员所在家庭的成员），对他们的调查

将终止。此外，犆犉犘犛规定，调查时出境、出家、入狱或参军的基因成员

在调查当年无需进行个人访问。

样本流失是所有追踪调查都面临的问题。为了尽可能采集到受访

者信息，犆犉犘犛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对不能成功面访的个人或者家

庭，通过电话访问、网络访问等辅助方式，尽可能实现对其本人的访问；

二是对经各种努力未能访问到本人的个别基因成员，通过他人代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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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收集其一些重要的客观指标，避免其信息完全缺失。

三、内容特色

犆犉犘犛在设计之初借鉴了世界上一些富有影响力的调查项目的方

法与经验。这些项目主要有犘犛犐犇（犘犪狀犲犾犛狋狌犱狔狅犳犐狀犮狅犿犲犇狔狀犪犿犻犮狊）、

犖犔犛犢（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狅狀犵犻狋狌犱犻狀犪犾犛狌狉狏犲狔狅犳犢狅狌狋犺）和 犎犚犛（犎犲犪犾狋犺犪狀犱

犚犲狋犻狉犲犿犲狀狋犛狋狌犱狔）等。与这些调查项目一样，犆犉犘犛的调查内容丰富而

广泛（见表２），可供多学科、多领域各类主题的研究。犆犉犘犛的调查内

容不仅涵盖了社会科学研究中被普遍关注的主题，同时也具有自身的

特色，以下我们将介绍犆犉犘犛问卷设计的一些独特之处。

（一）完整的家庭结构网络与家庭成员信息

家庭、婚姻、代际关系及流动既是社会学的传统议题，也是当今社

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这一领域的研究潜力取决于数据在多大

程度上能够将家庭及重要亲属的关系网络数据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能详尽收集家庭成员的信息。目前的绝大多数国内调查只抽取家庭中

的单个个人或少数成员收集数据，所调查的家庭关系也是以具体受访

人为核心延展出的家庭关系，最多只能掌握受访者与部分未受访家庭

成员的关系，却无法获知未受访成员之间的关系，更无法获得跨代或多

代研究所需要的家庭关系。此外，以单个个人为核心收集的其他家庭

成员的信息往往不完整，限制了相关领域更深入的研究。例如，研究婚

姻关系受限于只知道夫妻单方的数据；研究代际关系或代际流动受限

于只知道父母和子女其中一方的信息，或只知道同住的父母、子女的信

息而不知道不同住的其他子女的信息。一般的调查以单个个人或少数

成员为核心采集数据，那么，受访者以外的其他大部分人的信息，即使

是父母、子女、配偶这些重要的家庭成员，也只能通过代答的方式采集，

这不仅影响数据的准确性，也极大地限制了可调查的内容。

为了描述出一个完整、精确的家庭结构网络，经过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

年预调查的尝试后，犆犉犘犛在２０１０年的基线调查中创造性地采用了一

套犜表系统来采集家庭关系与家庭成员信息。

犜表位于２０１０年家庭成员问卷的起始部分，由犜１、犜２、犜３三张

表构成（图３）。其中，犜１表记录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基本社会人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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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犆犉犘犛问卷内容模块对比表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社区问卷 家庭问卷

√ 地理交通 √ √
家庭成员问卷 家庭生活条件 √ √

√ √ √ 社会交往 √
成人问卷　 　农业生产 √ √ √

基本信息 √ √ √ 非农经营 √ √ √
流动迁移 √ √ √ 家庭成员收入 √ √
兄弟姐妹 √ 外出务工 √
特殊经历 √ 仅参军 转移支付 √ √ √
学历教育 √ √ √ 拆迁／征地补偿 √ √ √
非学历教育 √ 家庭支出 √ √ √
语言 √ √ √ 房屋 √ √ √
婚姻 √ √ √ 土地 √ √ √
与子女关系 √ √ 其他家庭资产、

√ √ √工作与收入 √ √ √ 财物与消费品

退休养老 √ √ 金融资产 √ √ √
时间利用 √ √ 债权债务 √ √ √
休闲与出行 √ √ 少儿问卷（家长代答部分）

手机和网络 √ √ 基本信息 √ √ √
社会关系 √ √ 流动迁移 √
宗教 √ 家长照管 √ √ √
政治 √ √ √ 个体成长 √ √
主观态度 √ √ √ 健康 √ √ √
健康 √ √ √ 教育花费 √ √ √
日常行为 √ √ √ 父母养育观念 √ √ √
精神测量 √ √ √ 上学 √ √ √
认知测试 √ √ √ 课外辅导 √ √ √
特殊身体活动测试 √ √ √ 少儿问卷（少儿自答部分）

父母信息 √ 教育史与上学 √ √ √
工作 √ √ √
时间利用 √ √
语言 √ √ √
社会交往 √ √ √
手机网络 √ √
健康 √ √ √
主观态度 √ √ √
行为与精神测量 √ √ √
认知测试 √ √ √

２２．关于犜表的具体操作方案参见：谢宇．２０１２．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２０１０）用户手册（第二

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犺狋狋狆／／狑狑狑．犻狊狊狊．犲犱狌．犮狀／犮犳狆狊／狑犱／犼狊犫犵／２０１０犼狊犫犵）。

征，犜２表采集犜１表中所有家庭成员的父母、配偶、子女的姓名信息。

犜２表中填写的既可能是犜１表成员，也可能是犜１表成员的非同住的

父母、配偶、子女，后者的基本社会人口特征通过犜３表采集。２２通过犜２

表，研究者可以得到一个全面的家庭及亲属关系网络。通过犜１和犜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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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研究者可以获取每一位家庭成员及其不同住父母、子女和配偶的基

本社会人口信息。此外，研究者通过家庭关系的匹配２３还可以将犜１

表中不同成员的个人问卷相互联系，得到完整、对称的父母—子女数

据、夫妻数据、同住兄弟姐妹数据，在一些家庭中还可获得跨代、多代成

员间的完整个人数据。

２３．关于犜表的使用及家庭关系的匹配参见：孙玉环、谢宇、胡婧炜、张春泥、许琪、黄国英．

２０１２．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２０１０年家庭关系原始数据库的分解与匹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技术报告系列（犆犉犘犛６）》，网址：犺狋狋狆／／狑狑狑．犻狊狊狊．犲犱狌．犮狀／犮犳狆狊／

犱／犳犻犾犲／狑犱／犼狊犫犵／２０１０犼狊犫犵／７７１犱犱犲犲犱０犱犮５４犱犱０犲２０犪犮０犪犪犲９５０４犮３犮．狆犱犳。

犜１表：同住家庭成员表
个人

编码
姓名

出生日期／
属相年龄

性别
婚姻

状况

最高

学历

主要

工作

行政管理

职务

外出人员

信息

１０１
１０２
…
３０１
３０２
…

犜２表：家庭成员父母、配偶、子女关系表
个人编码 姓名 父亲 母亲 配偶 孩１ 孩２ … 孩１０
１０１
１０２
…

犜３表：家庭成员不同住父母、配偶、子女列表
个人

编码
姓名

出生日期／
属相年龄

性别
婚姻

状况

最高

学历

主要

工作

行政管理

职务

居住地与

户口信息

３０１
３０２
…

图３：犜表设计问卷截图

　　与传统社会调查相比，使用犜表采集家庭关系的优势总结为三

点：第一，传统社会调查通常以家庭中的某一位受访者为核心采集其他

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及其与受访者的关系。这种做法假定家庭关系中

只有受访者一个核心，该核心通常是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或以人为指

定“户主”的方式来确定。但无论采取哪种方法，关于核心（尤其是单核

心）的假定都把家庭关系理解得过于简单，因为逻辑上家庭中的每一个

人都可以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家庭关系应该是由多个核心连接起来

的树状网络（犳犪犿犻犾狔狋狉犲犲），而从单一核心出发（如户主或随机抽取的受

访者）的辐射状结构仅仅是树状家庭网络中的一小部分，因而只能采集

到每个（或几个）家庭成员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却无法获知除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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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那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犆犉犘犛的犜表设计突破了单一核心

的限定，允许每一名家庭成员轮流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因此，研究者

不仅可以知道家庭成员之间直接的父母、配偶、子女关系，还可以推断

出一些间接亲属关系，比如，继父母—子女关系、跨代的祖父母—孙子

女关系、同辈的兄弟姐妹关系等。

２４．但是，在２０１０年基线调查的实地访问中，由于没有完全按照原设计执行，犜３表中的部分

去世人员（尤其是父母）的信息没有被采集。为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在２０１２年的调查中对所

有个人问卷的成人受访者补问了其父母的出生年月、教育、职业和政治面貌。

第二，针对传统社会调查中同一家庭不同成员信息收集不完整、不

对称的问题，犜１表用代答的方式采集了无论老幼所有家庭成员的基本

信息，这一信息采集不受限于具体家庭成员是否接受个人访问的影响。

不仅如此，通过犜３表，研究者还可以得到与受访者不同住的父母、配

偶、子女的一些基本社会人口信息，这弥补了传统调查中由于分家导致

重要亲属信息缺失的问题。２４

第三，犜表建立的个人编码体系可以对家庭成员进行准确定位，解决

了传统社会调查无法将受访者填写的家庭关系与具体的个人联系起来的

问题。唯一的个人编码为后续的追踪访问奠定了基础，也让研究家庭成员

边界的持续变动（如子女离家、父母迁入子女家庭养老等）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犜表的设计克服了传统社会调查收集的家庭关系不明

确、信息不完整的问题，为研究者掌握家庭关系全貌、了解全部家庭成

员信息、匹配家庭成员数据等前沿研究的需求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二）整体抽样下的城乡问卷一体化

前文提到，犆犉犘犛采用了城乡一体的抽样方式。反映在问卷设计

上，犆犉犘犛采用了城乡整合的问卷，不再像传统调查一样分城市和农村

两套问卷进行调查。

传统社会调查分城乡两套问卷的做法主要是鉴于中国过去城乡间

制度上的巨大差别。但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农村

与城市的行政划分已难以及时反映城乡边界的实际变化。而且，随着

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和城乡人口、资源、信息流动的日益频繁，城乡家庭

和个人在许多重要特征上的界限也在不断模糊，而城市内部和农村内

部个体间的异质性却在扩大。因此，城乡使用不同问卷经常会出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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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对于地区、家庭或个人不适用的情况，整合城乡问卷变得很有必要。

与传统社会调查相比，一方面，犆犉犘犛能够从多角度判断受访者的

城乡属性：社区问卷的村／居属性（村委会／居委会）反映了家庭居住地

的城乡行政属性；家庭问卷采集的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与非农经营的相

关信息反映了家庭经济活动上的农业和非农属性；个人问卷采集的受

访者户籍状况、从事农业与非农工作等信息可用于判断户口上的城乡

人口划分和个人职业的农业或非农属性。

另一方面，城乡问卷一体化解决了问卷适用性问题。借助犆犃犘犐／

犆犃犜犐／犆犃犠犐系统的帮助，犆犉犘犛可以在访问中即时生成适用于各类城乡

人群的个性化问卷。以工作模块为例，无论受访人是农业户口或非农业

户口，无论其居住在村委会或居委会，只要其从事了农业工作，访问系统

可以立即调用农业工作模块，采集其农业工作信息；如果其从事了非农

工作，也可以立即调用非农工作模块，采集其非农工作相关信息。

２５．参见：马建堂．２０１１．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国家统计局网站（犺狋狋狆：／／狑狑狑．

狊狋犪狋狊．犵狅狏．犮狀／狋犼犳狓／犼犱犳狓／狋２０１１０４２８＿４０２７２２２３８．犺狋犿）。

（三）流动人口

人口迁移与流动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现

象，“六普”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２２１４３万人。２５人口

迁移与流动不仅改变了城乡、地区间的人口结构与分布，还改变了劳动

力市场的结构和社会分层。一些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也与人口流动有

关，例如流动人口犯罪、留守儿童问题、农村离婚率上升、养老问题等

（犇犪狏犻狀，１９９６；犛犻犾狏犲狉狊狋犲犻狀，犲狋犪犾．，２００６；犔狌，２０１２；吴要武，２０１３）。

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和政策制定迫切需要可靠的数据。目前对流动

人口的调查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困难：首先，一般对流动人口（如农民工）

的调查是对流入地人口进行抽样，因而只能访问到当前的流动人口，无

法访问曾经有流动经历但目前已停止流动的人（如回流者）和留在流出

地的潜在流动者。流动者在许多特征上具有选择性，研究数据如果缺

乏回流者或留守者这些比较群体，其结论可能会存在选择性偏误，也无

法研究流动的选择性。其次，截面调查通常只采集到流动人口调查当

时的情况，却没有采集其流出之前的情况。由于缺少同一个体流动前

后状态的对比，因而难以判断流动与状态改变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使

·８１·

社会·２０１４·２



有的截面调查收集了历次迁移或流动的回顾性数据，但这种做法仍有

缺陷：受访者的回忆难免有误差，而且由于不同流动者流动经历的时间

起点不同，这种做法会降低流动经历的可比性，难以据此准确描述人口

流动随时间变动的趋势。最后，流动人口的高度流动性给抽样和访问

均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数据的代表性与准确性。

为避免上述问题，犆犉犘犛选择的调查对象既包括流出地家庭外出

但尚未在外安家的个人，也包括流动到外地安家的流动者，这为研究流

动的选择性、比较流动者与非流动者间的差异提供了条件。通过对相

同样本的长期追踪，犆犉犘犛收集到受访者一生的居住地址的变化情况，

这让流迁经历的数据更完整、更准确。而且，将流迁信息与历次追访收

集的其他数据相联系，研究者还可以分析流动前后的变化，从而更好地

研究流动与其他事件或状态之间的因果性。此外，犆犉犘犛每年均从上

次调查时的家庭入手来调查家庭内部成员的出入状况，因而能够更有

效地捕捉到个人的去向和联系信息。最后，电访、网访有效提高了流动

样本的应答率。即使在本人面访、电访或网访都不成功的情况下，其他

家庭成员为其完成的代答信息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缺失。

（四）认知测试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影响人们获得社会经济地位（如收入、

职业）的因素时，人力资本都是最常用于解释个体间收入（或其他劳动

力市场结果）差异的重要变量（犕犻狀犮犲狉，１９７４；犛犲狑犲犾犾犪狀犱犎犪狌狊犲狉，１９７５；

犡犻犲犪狀犱犎犪狀狀狌犿，１９９６）。人力资本是指一系列能够提高劳动者生产力

的技能或特征，对这一概念最常见的操作化是犕犻狀犮犲狉模型用学校教育

和工作经验来测量（犕犻狀犮犲狉，１９７４），许多有关现代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

研究均以犕犻狀犮犲狉模型为基础。但是，学校教育、培训和工作经验仅是

人力资本中的一部分。人的能力，尤其是认知能力，会直接影响劳动者

生产力。认知能力既体现了人的智力因素的影响，也体现了学校教育、

培训对能力的培养。忽略认知能力很可能会导致高估正式教育对收入

的影响（犌狉犻犾犻犮犺犲狊，１９７７）。认知能力测试在国外已广泛运用于社会调

查、企业管理、军队选拔等领域，并为大量经验研究提供解释变量。但

受调查技术和成本的限制，国内社会调查极少提供认知能力的测试。

犆犉犘犛调查的一个特色内容是对所有１０岁及以上的少儿和全部成

人的认知能力发展状况进行长期的测试与评估。目前犆犉犘犛共拥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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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测试题，其中一套由识字题和数学题组成，测试受访者的识字水平与

数学计算水平，使用于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另一套由记忆题和数列题组

成，测试受访者的长短期记忆能力和算术推理能力，使用于２０１２年。

犆犉犘犛准备长期轮换使用上述两套测试题。研究者利用犆犉犘犛的

认知测试数据可以了解受访者认知能力的长期发展情况。借助犆犉犘犛

其他方面的详细信息，研究者也可以研究影响受访者认知能力的因素、

认知能力对个人成就的影响，以及认知能力与行为、态度之间的关系。

（五）少儿的成长与发展

少儿的成长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少儿时期的成长和发

展对人成年以后的社会经济成就、行为、态度均有持续性影响。但是，

国内大多数关于家庭的社会调查或综合性社会调查仅以成人为受访对

象，缺少针对少儿成长与发展的调查内容，更没有可以从总体上反映少

儿从出生起的整个成长过程的追踪数据，而关于少儿的专题调查又缺

少完整的家庭背景信息。相比之下，对少儿建立专门的数据库，同时又

有翔实的家庭背景信息可供综合分析，这是犆犉犘犛独有的优势。

犆犉犘犛采用独立问卷长期跟踪少儿的成长与发展状况。在调查对

象上，基因成员与核心成员中所有少儿（１６岁以下）都将接受调查。其

中，１０岁以下的少儿问卷全部由父母（或监护人）代答；１０岁及以上少

儿问卷既有父母（或监护人）代答部分，也有少儿自答部分。对于历次

调查中的新生儿，研究者可以得到其从出生开始的完整成长信息。

在调查内容上，少儿问卷收集了少儿成长过程中各个方面的信息，

包括早期发育、学校教育、认知能力、个性特征、心理素质、生理健康、学

习与日常行为习惯等，这些对研究少儿的成长与发展、少儿阶段特征的

持续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六）完整的事件史信息

社会变迁反映到个人层面上就是个体的生命历程（犈犾犱犲狉，１９８５）。

通过比较不同时代经历者的生活轨迹和人生经历，研究者能够对社会

变迁有更细致、深刻的理解。生命历程的研究需要时间性的数据。研

究者不仅需要知道事件或经历发生与否，还需要知道事件或经历何时

发生、持续多久，以及不同事件或经历的先后次序。

在２０１０ 年的基线调查中，犆犉犘犛 对所有基因成员通过回顾

（狉犲狋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的方式收集了教育史和婚姻史的详细信息，并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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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中持续跟踪教育、婚姻的变化。在教育史方面，犆犉犘犛调查了受

访者一生的教育经历，包括各个阶段的就读时间、专业、学校性质和学

业完成情况等；在婚姻史方面，犆犉犘犛调查了受访者的初次婚姻和自初

访起一生中历次婚姻的起止时间和变化情况，以及不同婚姻阶段中包

括配偶年龄、双方如何认识等在内的具体信息。此外，犆犉犘犛从２０１２年

起增加了对个人职业变化的跟踪调查。

犆犉犘犛对事件史的收集还关注一些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性事

件，例如参军、上山下乡、饥荒等，也调查一些特殊的阶段，如同居。近

年来，同居现象日益增加，这一变化趋势对婚姻与性别研究具有极大的

价值。但在过去由于同居一直被认为是敏感问题，很少有调查收集相

关的数据。犆犉犘犛极具前瞻性地在这样一些社会现象出现的早期便将

其纳入了调查。

（七）访员观察数据

作为长期追踪的调查项目，犆犉犘犛尤其重视对访问质量的评估，这

需要收集访问过程本身的数据。犆犉犘犛在每一套问卷末尾均收集了一

组访员的观察数据（图４），主要包括访问的环境、受访者在访问中的行

为态度、受访者个人特征等。这部分数据的采集由访员直接通过观察

填写，无须向受访者提问。所获得的数据不仅可以作为研究中的分析

变量使用，也可以用来评估受访者回答的可靠性，还可以用于对调查执

行过程本身的研究，为改进访问工作、提高数据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２６．此处所列研究发现的详尽分析和解释可参见《中国民生发展报告２０１３》相应章节。

四、初步发现

犆犉犘犛的追踪设计和内容特色最终会体现为引导有潜力的经验研

究及获得有价值的数据发现。虽然犆犉犘犛目前只积累了三期调查数

据，数据的开发和使用仍处在初期阶段，但我们的团队已经从初步的使

用中得到有意义的发现。我们将以基于犆犉犘犛数据的几个研究为

例，２６向读者展示犆犉犘犛数据的开发潜力。

（一）收入不平等和贫困

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重大民生问题之一。

犆犉犘犛的２０１２年调查显示，在全国居民对几大民生问题严重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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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贫富差距位居榜首，其严重程度被认为超过了腐败、就业、环境污

染、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问题（吴琼、谢宇，２０１３）。那么，目前中国的收

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到底如何？其变动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

图４：犆犉犘犛访员观察题问卷

２７．犆犎犉犛开始于２０１１年，该项目的详尽介绍可参见：犌犪狀，犲狋犪犾．（２０１３）。

　　对中国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水平和趋势的估计与预测在经济学界

一直广受重视。许多研究用不同来源的截面数据描述过收入不平等程

度和贫困水平的历时变化（李实、赵人伟，１９９９；李实等，２０１３；胡鞍钢

等，２００６；胡兵等，２００７；犚犪狏犪犾犾犻狅狀犪狀犱犆犺犲狀，２００７），但由于抽样方案和

测量上的差异，具体的研究发现仍存争议。最近一次关于收入不平等

程度的争议发端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犆犎犉犛）２７公布的

高达０．６１的基尼系数（犗狉犾犻犽犪狀犱犇犪狏犻狊，２０１３；犉犻狊犺犲狉，２０１２），以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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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数据显示的自２００８年起基尼系数逐年下降的发现。２８争议的焦

点仍是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趋势。但单纯从全国基尼系数在不同截面时

点上的变化来看不足以得出可靠的结论，因为无论是基尼系数，还是贫

困率，其数值在两个时点间的整体变化可能体现为多种形式。例如，收

入不平等的上升既可能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也有可能是穷人和富人

的收入都提升，但富人的收入上升得更快；还有可能是穷人和富人的收

入均下降，而穷人的收入损失更严重。又例如，贫困率保持不变，这既

可能表现为既有贫困家庭持续贫困，也可能表现为脱贫与新增贫困家

庭在数量上相互抵消。这些变化形式的性质是不同的，对政策的意义

也不同。所以，截面数据难以反映收入或贫困流动的真实过程。

２８．参见：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２０１３．甘犁：中国基尼系数高不是坏

事，网址：犺狋狋狆：／／犿狅狀犲狔．１６３．犮狅犿／１３／０５１５／１４／８犝犝３犃犅７犎００２５４犜犞５．犺狋犿犾；岳希明、李实．

２０１３．如 何 看 待 不 同 的 基 尼 系 数，网 址：犺狋狋狆：／／狑狑狑．犮犻犻犱犫狀狌．狅狉犵／狀犲狑狊／２０１３０２／

２０１３０２０７２０３０１５７０６．犺狋犿犾；财新网．２０１３．李实：难以判断基尼系数已呈下降趋势，网址：

犺狋狋狆：／／犮犺犻狀犪．犮犪犻狓犻狀．犮狅犿／２０１３０１２１／１００４８４８７８．犺狋犿犾。

犆犉犘犛的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追踪数据有助于分析收入不平等和贫困

的变动过程。图５总结了不同来源数据估计的基尼系数，其中也包括来

源于两期犆犉犘犛数据的估计。首先，我们看到犆犉犘犛估计的基尼系数水平

介于犆犎犉犛和国家统计局的估计之间，但更接近于国家统计局的估计。

相比之下，犆犎犉犛的估计明显高于犆犉犘犛，也高于犆犌犛犛和犆犎犐犘这些学术

调查数据的估计。其次，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基尼系数的变化看，犆犉犘犛几乎

相同的家庭样本也反映出全国基尼系数确实略微下降，这一点似乎与国

家统计局的数据相符。但是，如果分别对农村和城镇的犆犉犘犛样本数据

进行计算就会发现，农村和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变化（谢宇等，

２０１３）。图６描述的是犆犉犘犛同一批家庭在２０１０年的收入组别和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间的平均收入增长率。该图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农村

和城镇基尼系数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全国基尼系数会降低：农村家庭的

收入增长比率高于城镇家庭，故城乡收入差距正在缩小；中等和中上收

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比率高于高收入家庭，这也有助于缩小中等、中上收

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间的贫富差距。全国基尼系数水平下降并不意味

着收入不平等得到了整体改善。图６还显示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比

率明显低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此外，从９０／１０比率上看，贫富两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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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收入差距在两年间略有扩大（谢宇等，２０１３）。这些均意味着收入不

平等在局部人群中甚至有所上升。

资料来源：谢宇等（２０１３：４７）。

图５：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不同数据来源的基尼系数估计

资料来源：谢宇等（２０１３：４２）。

图６：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人均家庭收入分位数的增长比率

　　在贫困方面，犆犉犘犛通过对同一批家庭的追访首次展现了家庭贫

困状态的动态变化。图７中，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农村家庭贫困状态均

分为三类：最贫困（人均年收入在１美元／天以下）、次贫困（人均年收入

为１－１．５美元／天）、不贫困（人均年收入高于１．５美元／天）。我们看

到２０１０年最贫困和次贫困的农村家庭分别有６７％和７９％在２０１２年

脱贫，有１３％的农村家庭虽然没脱贫，但贫困状况有所改变。但是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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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０％的农村最贫困家庭和６％的农村次贫困家庭的贫困状态持续，

１４％的次贫困家庭贫困程度恶化，以及有１３％的新增贫困。以上发现

说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水平是在贫困线上下浮动，大多数

贫困现象是暂时的，构成贫困人口的家庭是不断变动的。

资料来源：张晓波等（２０１３：６２）。

图７：农村家庭贫困状况变动

　　经济不平等是经济学和社会学长久讨论的议题，以往许多官方和

学术机构的数据已为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

但犆犉犘犛作为新的追踪数据为这一旧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视角和新发

现。研究者不仅可以利用犆犉犘犛数据检验以往数据发现的可信度，还

可以通过追踪数据观察到收入流动、贫困流动等这些在截面数据中无

法观察到的动态过程。

（二）婚姻稳定性

婚姻是家庭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型（狊犲犮狅狀犱

犱犲犿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狋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全球逐渐扩散，人口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转向是从对生育率的单一关注转变为对与生育相关的婚

姻、家庭制度的多元关注。第二次人口转型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离

婚率上升、同居日益普遍、婚外生育增多等趋势为特点（犔犲狊狋犺犪犲犵犺犲，

２０１０）。但这些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并不一致，不同国家婚姻、家

庭领域的变迁具有差异性。这些差异也是人口学、社会学关注的问题。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

已经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第一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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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转型（犡犻犲，２０１１）。虽然中国社会婚姻、家庭的变化已显现出第二次人口

转型的一些特点，如离婚、同居现象的增多，但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第

二次人口转型？离婚、同居等现象在中国是否真的日益普遍？局部的、零

星的观察不能代替对总体趋势的描述，研究者需要更好的数据。

犆犉犘犛以回顾性问卷和追踪调查的方式收集的婚姻史数据为描述

中国社会婚姻的变迁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下面我们将以结婚、离婚和同

居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些事件史数据的价值。

图８是根据２０１０年犆犉犘犛婚姻模块的回顾性信息统计不同出生年

代人群１８－４０岁进入初婚的累计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婚姻在中国仍

然是一个普遍现象：无论出生于哪个年代，在４０岁以前，超过８０％的人

都至少经历了一次婚姻。相比于出生在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的人，生于

６０、７０年代的人在４０岁以前结婚的比例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升高。

在初婚时间上，生于４０年代的人明显结婚较早，５０％的人的初婚发生在

２２岁左右。６０－８０年代，出生年代越晚，进入婚姻越迟。在较晚出生队

列中初婚时间的推迟一定程度上与年轻人面临的经济压力上升有关，他

们需要更多时间来实现组建家庭所需的经济积累（犕狌犪狀犱犡犻犲，２０１４；犢狌

犪狀犱犡犻犲，２０１３）。但生于５０年代的人例外，他们结婚普遍比生于６０、７０年

代者更晚，这一推迟可能是受７０年代“晚婚”政策的影响。

图８：１８－４０岁各年龄组进入初婚的累计比例

２９．参见：法制晚报．２０１０．民政部：中国离婚率连续３０年上升，网址：犺狋狋狆：／／狀犲狑狊．１６３．犮狅犿／

１０／１００３／１３／６犐２犜８犖犘犅０００１１２４犑．犺狋犿犾。

　　官方数据表明，中国的离婚率在过去的３０年有所上升。２９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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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率的计算通常是用当年的离婚次数除以人口总数，这一比率受人

口结构的影响，难以衡量婚姻的稳定性。利用犆犉犘犛的婚姻史数据，

我们能够观察到同一段婚姻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图９分不同初婚结

婚年代描述了初婚婚姻持续时间与初婚离婚发生的关系。我们使用

了犓犪狆犾犪狀犕犲犻犲狉生存曲线来描述结合于同一年代的婚姻随着婚姻年

份的变化能够维持下来的比例。首先，我们观察到中国的离婚比例

总体上看仍不高，无论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的婚姻，还是到９０年

代的婚姻，婚姻维持２０年仍没有以离婚告终的比例均超过９０％。但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随着时代推移，婚姻的不稳定性增加：８０年代、９０

年代、２０００年以后的婚姻在前十年发生离婚的比例高于７０年代或

以前的婚姻。

图９：分初婚结婚年代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初婚犓犪狆犾犪狀犕犲犻犲狉生存曲线

　　表３描述了婚前同居比例随初婚年代的变化趋势。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以前结婚的夫妻中，婚前同居的比例低于２．０％，未婚同居的现象十

分少见。但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婚前同居的比例开始迅速上升，８０年代为

５．０％，９０年代升至１２．１％，２０００年后已上升到３２．６％。换言之，在

２０００年以后结婚的夫妻中约有三分之一在婚前同居过。数据同时显示，

发达地区（如上海、广东）婚前同居的比例高于欠发达地区（如甘肃），高

教育水平者婚前同居的比率高于低教育水平者（许琪等，２０１３）。

犆犉犘犛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婚姻制度总体来说仍然比较稳固，主要

表现为初婚的普遍性和较低的离婚比例。尽管同居现象日益增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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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婚姻制度的松动。因为同居很可能是婚前的过渡状态或准

备阶段，而不是替代婚姻的生活选择（犜犺狅狉狀狋狅狀，犲狋犪犾．，２００７）。

表３：分初婚年代的初婚同居状况（％）

初婚年代 未同居 同居 合计（样本量）

１９７０以前 ９８．２ １．８ １００．０ （１８７６）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９８．０ ２．０ １００．０ （１６４７）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９５．０ 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７６３）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８７．９ １２．１ １００．０ （２２８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６７．４ ３２．６ １００．０ （２７６５）

合计 ８７．８ １２．２ １００．０ （１１３３４）

　　　　　　　　资料来源：许琪等（２０１３：３１２）。

　　婚姻变迁是目前人口学、社会学分层领域和女性学领域学方兴未

艾的研究方向。中国的婚姻变迁研究以前主要受到数据的限制，尤其

缺乏反映整个婚姻历程及其细节的数据。犆犉犘犛的婚姻史模块将回顾

性和追踪性设计相结合，全面反映每段婚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其对

同居、相识方式、配偶信息等数据的收集也为婚姻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供

分析的细节。

（三）认知能力

在调查中引入认知能力的测试是犆犉犘犛的特色之一。目前国内的

研究很少使用认知能力这一变量。此处，我们对认知能力测试的内容

进行评估，并简要报告使用认知能力变量的初步发现。

图１０是分受教育程度的２０１０年字词测试和２０１２年短时记忆测

试的标准化得分。图１１是分受教育程度的２０１０年数学测试和２０１２

年数列测试的标准化得分。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２年测试的区别在于，２０１０

年的题目是根据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来选择相应的答题起点，测试题

目也是基于中小学课本，因此其主要是反映受访者经学校教育获得的

字词和数学计算能力；２０１２年的题目则侧重测量受访者的记忆和算术

推理这两项更为“内在”的认知能力。基于以上设计，如果犆犉犘犛认知

测试得到的数据可靠，那么，我们应该观察到两套认知能力测试的分值

都将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因为认知能力强的人通常能够在学习中表

现更好，也更可能取得较高的教育成就；此外，我们还应该观察到２０１０

年的认知测试得分与受教育程度的关联性比２０１２年强，因为前者反映

的是学校教育的影响。图１０和图１１均显示犆犉犘犛对认知能力的测量

具有效度：在用年龄标准化后，两套测试的标准分均与受教育程度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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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且２０１０年的字词、数学测试得分与教育程度的关联更强，而２０１２

年的记忆与数列测试得分随教育程度的变化则相对平缓。

资料来源：黄国英、谢宇（２０１３：１２７）。

图１０：受教育程度与２０１０字词测试、２０１２短时记忆测试标准分分布

资料来源：黄国英、谢宇（２０１３：１２８）。

图１１：受教育程度与２０１０数学测试、２０１２数列测试标准分分布

　　对犆犉犘犛认知能力变量的初步使用发现，在控制了少儿的性别、年

龄、在学年级和户籍后，认知能力越强的少儿英语水平越高，其越轨行

为（如抽烟、喝酒）和早恋行为的发生概率越低。对成人来说，在受教育

程度、工作经验、户籍、地区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认知能力越强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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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入党可能性越大。在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认知能力越好者，生

活自理情况越好（黄国英、谢宇，２０１３）。

认知能力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还在起步阶段。犆犉犘犛的认知测

试填补了国内相关调查数据收集的空白。犆犉犘犛对认知能力的测量具

有可靠性，为进一步探索认知能力与个体发展、地位获得、健康等社会

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可能。

以上对经济不平等、婚姻变迁与认知能力三个主题的介绍很好地

反映了犆犉犘犛数据的研究潜力。更多的数据发现不在此处一一展示，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够使用和开发犆犉犘犛数据，并据此作出更

有意义的研究，得到更有价值的结论。

五、总结

犆犉犘犛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和内容最全面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为了让广大研究者对该项目及数据有更多了解，本文介绍了该项目的

设计理念、实施过程、内容特色，并以个别领域的数据发现为例展现了

该数据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潜力。

在设计理念上，犆犉犘犛以个体和家庭为研究主体，以多层次问卷和追

踪调查为视角，充分考虑了社会现象的差异性、嵌套性、复杂性和时间

性。在调查实施上，犆犉犘犛采用城乡一体化抽样方式获得了具有全国代

表性的样本；它借助先进的调查技术提高了面访的质量，并结合电访、网

访技术有效降低了样本拒答和流失；它确立了合理的追访原则，提供了

追踪调查的可操作性。在调查内容的设计上，犆犉犘犛不仅吸收了一般社

会科学领域调查的大多数内容，还具有自身的特色，例如创新性的犜表

设计、与时俱进的城乡一体化问卷设计以及事件史、认知能力、少儿发

展、访员观察等专题内容。最后，我们展示了使用犆犉犘犛数据研究经济不

平等、婚姻变迁和认知能力的初步结果，这些例子反映了犆犉犘犛的追踪设

计和特色内容在解答既有研究问题和拓展新议题上的潜力。

本文开篇时提到，中国目前经历的这场社会变迁史无前例。社会

科学研究者应该客观、全面地记录这场变迁的过程，深入细致地研究变

迁的机制和后果，为学术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的改革与实践作出贡

献———这是学者的使命也是时代的使命。收集高质量的社会变迁数据

仅是一个开始，而更多的学者能够利用这些数据作出有意义的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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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用的结论才是犆犉犘犛的真正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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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１９９１犘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犻犪犾犃犱犱狉犲狊狊．”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５７（１）：１－１５．

犔狌，犢犪狅．２０１２．“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犾犱狉犲狀犔犲犳狋犅犲犺犻狀犱犻狀犚狌狉犪犾犆犺犻狀犪．”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

犪狀犱犉犪犿犻犾狔７４（２）：３２８－３４１．

犕犮犔犪狀犪犺犪狀，犛犪狉犪犪狀犱犆犺狉犻狊狋犻狀犲犘犲狉犮犺犲狊犽犻．２００８．“犉犪犿犻犾狔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狀犱狋犺犲犚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狅犳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犻犲狊．”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３４）：２５７－２７６．

犕狌，犣犺犲狀犵犪狀犱犢狌犡犻犲．２０１４．“犕犪狉犻狋犪犾犃犵犲犎狅犿狅犵犪犿狔犻狀犆犺犻狀犪：犃犚犲狏犲狉狊犪犾狅犳犜狉犲狀犱犻狀狋犺犲

犚犲犳狅狉犿犈狉犪？”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４４）：１４１－１５７．

犕犻狀犮犲狉，犑犪犮狅犫．１９７４．犛犮犺狅狅犾犻狀犵，犈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犪狀犱 犈犪狉狀犻狀犵狊．犖犲狑 犢狅狉犽：犆狅犾狌犿犫犻犪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犗狉犾犻犽，犜狅犿犪狀犱犅狅犫犇犪狏犻狊．２０１３．“犚犲犾犻犲犳狅狀犆犺犻狀犪犌狉狅狑狋犺犆狅犿犲狊狑犻狋犺犆犪狏犲犪狋狊．”犜犺犲犠犪犾犾

犛狋狉犲犲狋犑狅狌狉狀犪犾，犑犪狀．１８．（犺狋狋狆：／／狅狀犾犻狀犲．狑狊犼．犮狅犿／犪狉狋犻犮犾犲／犛犅１０００１４２４１２７８８７３２３７８

３７０４５７８２４９３７１２３４３３６７３６．犺狋犿犾）

犚犪狏犪犾犾犻狅狀，犕犪狉狋犻狀犪狀犱犛犺犪狅犺狌犪犆犺犲狀．２００７．“犆犺犻狀犪’狊（犝狀犲狏犲狀）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犘狅狏犲狉狋狔．”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８２（１）：１－４２．

犛犲狑犲犾犾，犠犻犾犾犻犪犿 犎．犪狀犱 犚狅犫犲狉狋 犕．犎犪狌狊犲狉．１９７５．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犈犪狉狀犻狀犵狊：犃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犻狀狋犺犲犈犪狉犾狔犆犪狉犲犲狉．犖犲狑犢狅狉犽：犃犮犪犱犲犿犻犮犘狉犲狊狊．

犛犻犾狏犲狉狊狋犲犻狀，犕犲狉狉犻犾，犣犺犲狀犆狅狀犵，犪狀犱犛犺狌狕犺狌狅犔犻．２００６．“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犜狉犪狀狊犳犲狉狊犪狀犱

犔犻狏犻狀犵犃狉狉犪狀犵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犗犾犱犲狉犘犲狅狆犾犲犻狀犚狌狉犪犾犆犺犻狀犪：犆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犳狅狉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犠犲犾犾犅犲犻狀犵．”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狉狅狀狋狅犾狅犵狔：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６１犅（５）：犛２５６－犛２６６．

犜犺狅狉狀狋狅狀，犃狉犾犪狀犱犪狀犱犇狅狀犪犾犱犆犪犿犫狌狉狀．１９８７．“犜犺犲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犉犪犿犻犾狔狅狀犘狉犲犿犪狉犻狋犪犾

犛犲狓狌犪犾犃狋狋犻狋狌犱犲狊犪狀犱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犇犲犿狅犵狉犪狆犺狔２４（３）：３２３－３４０．

犜犺狅狉狀狋狅狀，犃狉犾犪狀犱，犠犻犾犾犻犪犿 犃狓犻狀狀，犪狀犱犢狌 犡犻犲．２００７．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 犆狅犺犪犫犻狋犪狋犻狅狀．

犆犺犻犮犪犵狅：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犺犻犮犪犵狅犘狉犲狊狊．

犢狌，犑犻犪犪狀犱 犢狌 犡犻犲．２０１２．“犜犺犲 犞犪狉狔犻狀犵 犇犻狊狆犾犪狔狅犳 ‘犌犲狀犱犲狉 犇犻狊狆犾犪狔’．”犆犺犻狀犲狊犲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４４（２）：５－３０．

犢狌，犑犻犪犪狀犱犢狌犡犻犲．２０１３．“犆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狋犺犲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犈狀狋狉狔犻狀犘狅狊狋犚犲犳狅狉犿

犝狉犫犪狀犆犺犻狀犪．”犘犛犆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犚犲狆狅狉狋１３－８０２（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犕犻犮犺犻犵犪狀．

犠犺狔狋犲，犕犪狉狋犻狀 犓．２００４．“犉犻犾犻犪犾 犗犫犾犻犵犪狋犻狅狀狊 犻狀 犆犺犻狀犲狊犲 犉犪犿犻犾犻犲狊：犘犪狉犪犱狅狓犲狊 狅犳

犕狅犱犲狉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犐狀犉犻犾犻犪犾犘犻犲狋狔：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犪狀犱犇犻狊犮狅狌狉狊犲犻狀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犈犪狊狋

犃狊犻犪，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犆犺犪狉犾狅狋狋犲犐犽犲犾狊．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犆犃：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犡犻犲，犢狌．２０１１．“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犅犪狊犲犱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犆犺犻狀犪：犃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犐犿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犆犺犻狀犲狊犲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４４（１）：１４－２５．

犡犻犲，犢狌．２０１３．“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犎犲狋犲狉狅犵犲狀犲犻狋狔犪狀犱犆犪狌狊犪犾犐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犘狉狅犮犲犲犱犻狀犵狊狅犳狋犺犲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犘犖犃犛）１１０（１６）：６２６２－６２６８．

犡犻犲，犢狌犪狀犱犈犿犻犾狔犎犪狀狀狌犿．１９９６．“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犻狀犈犪狉狀犻狀犵狊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犻狀犚犲犳狅狉犿

犈狉犪犝狉犫犪狀犆犺犻狀犪．”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１０１（４）：９５０－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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